附件1

四川省科技金融专员（顾问）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《“十四五”时期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工作方案》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》和《四川省“十四五”科技创新发展规划》《四川省“十四五”科技金融发展规划》等工作要求，完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体系，促进科技和金融深度融合，助力高质量发展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科技金融专员（顾问）是指通过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备案，向科技型企业提供科技金融政策咨询、融资服务、法律咨询、财务制度咨询、投融资辅导等科技金融服务的专业人员（不含在职公务员）。依托科技金融专员（顾问），下沉金融服务力量，精准服务科技型企业，打通金融赋能科技创新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第二章 职责与义务

第三条 科技金融专员（顾问）采取“线上+线下”结合的服务方式，线上依托四川省科技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开展服务，线下依托各金融机构、创投机构、高校院所及融资中介服务机构等开展服务。
第四条 科技厅是科技金融专员（顾问）的管理部门，主要职责是：
（一）研究制定科技金融专员（顾问）相关政策，统筹协调管理工作；

（二）负责科技金融专员（顾问）备案、撤销；
（三）负责科技金融专员（顾问）管理、监督和绩效考核。
第五条 各金融机构、创投机构、高校院所及融资中介服务机构等是科技金融专员（顾问）的推荐单位，主要职责是：
（一）配合科技厅做好本单位（系统）科技金融专员（顾问）征集、考核等工作；
（二）科技金融专员（顾问）的日常管理指导；
（三）科技金融专员（顾问）其他相关工作。
第六条 科技金融专员（顾问）的主要职责是：
（一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规定，接受科技厅和相关推荐单位的管理和指导；
（二）为科技型企业提供信用贷款、融资担保、科技保险、融资租赁、企业并购、上市改制等融资对接和咨询服务；
（三）定期填报线下服务情况、服务成果等内容，经推荐单位认定后提交至线上平台；

（四）积极参加科技金融培训、学术交流等各类科技金融活动；
（五）按期接受绩效考核。

第三章  申报与备案

第七条 科技金融专员（顾问）由科技厅统一备案，实行分类管理、择优支持，分为科技金融专员和科技金融顾问两类，基本条件为：
（一）科技金融专员。信贷、投行、法律、财务、评估、知识产权等领域具备相应从业资质的专业人员，具有科技金融相关工作经验，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时间不低于2年。
（二）科技金融顾问。信贷、投行、法律、财务、评估、知识产权等领域具备高级职称（或同等职称资格）的专家，具有科技金融相关重大项目经验，原则上担任单位部门负责人，从事相关领域工作时间不低于5年。
第八条 科技金融专员（顾问）申报备案流程为：
（一）发布通知。科技厅发布科技金融专员（顾问）征集通知，明确具体要求；
（二）组织申报。符合条件的科技金融专员（顾问），登录四川省科技金融综合服务平台进行申报；
（三）推荐上报。推荐单位对申报材料及有关情况进行核查，择优报送；

（四）审核备案。科技厅审核后，公开发布科技金融专员（顾问）的备案名单。

第四章  服务认定和绩效考核

第九条 科技厅组织专家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科技金融专员（顾问）服务工作进行认定。服务工作分为线上和线下两个部分，其中线上服务工作通过四川省科技金融综合服务平台进行，线下服务工作由科技金融专员（顾问）将相关服务凭证材料上传至平台，并经推荐单位核实。
第十条  科技厅每年对服务工作予以后补助奖励，奖励分为业务补贴和绩效奖励两类。
第十一条 科技金融专员业务补贴按照100元/家（次）累加补助，最高不超过10000元/年/人；科技金融顾问业务补贴按照200元/家（次）给与补助，最高不超过20000元/年/人。
第十二条 科技厅组织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原则上每年对科技金融专员（顾问）开展绩效考核。绩效考核根据服务实绩，对履职情况、服务成果、服务满意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。

第十三条 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，其中优秀比例不超过20%。考核“优秀”的科技金融专员（顾问）按照2万元/年进行奖励。考核“合格”的科技金融专业（顾问）保留认定资格。考核“不合格”的科技金融专业（顾问）取消资格认定。

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科技金融专员（顾问），经评估认定，绩效考核结果可直接认定为优秀：
（一）作为团队负责人辅导在川科技型企业在沪深主板、科创板和创业板、北交所上市；
（二）作为团队负责人帮助科技型企业获得首轮投资，且获得投资金额大于1000万元；
（三）帮助科技型企业获得首次银行贷款，且获得贷款金融大于450万元；
（四）开发科技金融创新产品与服务模式，形成经验在全国范围推广。
第五章  监督与管理

第十五条 科技金融专员（顾问）应严守各项纪律，不得侵害企业商业秘密、透露内幕信息，不得借机谋取私利，直接或变相向企业收取费用。
第十六条 科技金融专员（顾问）的专项经费应专款专用，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，存在不端与失信行为的，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对以弄虚作假等手段套取骗取财政资金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
第六章  附则

第十七条本办法由四川省科技厅负责解释，自2022年x月x日起施行。



